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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陆建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锦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储悦恒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1.50   3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冯锦侠 

联系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新竹二路 106、108号 

电话 0519-85136128 

传真 0519-85136118 

董秘邮箱 fengjinxia128@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laisai.com 

办公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新竹二路 106、108号 

邮政编码 213031 

公司邮箱 laisai@laisai.com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莱赛激光专注于激光测量与智能定位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激光测量与智能定位应用领

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经过二十多年的深耕，公司已发展成激光发射、激光接收、激光测距、距离传

感与控制、水平度和角度传感与控制等产品制造商。公司是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地

理信息产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展览会联盟理事单位和常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副会长单位，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建红、张敏俐和公司员工金中义主要负责起草了国内激光扫平仪（JB/T 

11666-2013）和激光标线仪（JB/T 11665-2013）两项行业标准。 

公司已拥有建筑激光定位、工程激光智能定位、激光测量与传感等多个系列产品，能够提供施工现

场的实时测量数据（如高精度的水平度、垂直度、坡面度、距离、角度等），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测量、

工程道路施工、精准农业、管道矿道施工、工业设备安装、远距离避障和远程目标定位等领域。目前，

公司产品销往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同时实

现国内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大部分市级销售网络的覆盖。此外，公司立足于中高端市场，拥有

“莱赛”自主品牌，曾被授予“江苏省著名商标”、“常州市名牌产品”、“常州市知名商标”等称号。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激光测量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州市工业设计中心、常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荣获中国施工企

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未来，公司将围绕市场发展需求，充分发挥核心

技术优势，把高效创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推动激光测量和智能定位应用领域的发展，进一步

为用户提升精准高效的智能化作业体验，持续以科技创新点亮行业未来。 

（二）公司主要产品或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可分为建筑激光定位、工程激光智能定位、激光测量与传感产品三大系列，

产品基本情况如下： 

1、建筑激光定位 

建筑激光定位系列产品作为专业的激光仪器，主要包括激光标线仪和数字水平尺，广泛应用于建筑

施工和室内装潢等场景，且不同型号产品可为各种施工工序提供不同的施工基准，满足施工现场的使用

要求。 

2、工程激光智能定位 

工程激光智能定位系列产品包括激光扫平仪、激光控制器、激光探测器、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等。该

系列产品适用于建筑机械在大规模掘土和路基整平等场景中自动控制机械部位，或用于农用排水和土地



整平机械，为地面的自动整平提供了快速且准确的水平基准，为智能机械控制和精准农业测量与定位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 

3、激光测量与传感 

激光测量与传感系列产品主要包括激光测距仪、测量仪、管道仪，应用于室内装潢、测量工程、建

筑工程等场景，同时还可应用于水文航道测量、电力林业测量。 

4、其他 

公司其他类产品主要为激光仪器设备的相关配件等。配件包括塔尺、激光光源、三脚架等，主要搭

配激光扫平仪、激光标线仪等测量仪器设备使用。 

（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建筑激光定位、工程激光智能定位两类产品，两者每年合

计贡献的收入比例均超过 50%。 

（四）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类激光测量和智能定位相关产品获取合理的营业利润。

凭借自身品牌优势和较高的行业地位，公司不断巩固和开发市场资源，根据客户需求研发新产品和技术，

科学合理组织生产运营。同时，公司紧随激光测量和智能定位领域的前沿技术并结合具体应用前景，通

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方式，不断引领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各类建筑激光定位、工程激光智能定位、

激光测量与传感等产品及解决方案，具备良好的业绩成长空间和利润增长点。 

1、研发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研发模式，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客户反馈及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等情况，结合公

司拥有的激光技术与光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数字技术、应用软件多方面的核心技术优势，持续优化产

品、更新换代、延长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延伸和拓展产品链，形成在激光测

量和智能定位领域独特的、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体系和研发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流程包括制定研发

方案、样机试制评审、小批量试产及批量上市阶段。 

（1）研发项目确认及研发方案制定 

通过综合分析市场调研情况、客户信息反馈、行业技术发展、公司战略定位及国家、省市科技发展

项目等信息确定公司研发项目，由公司研发部组织成立研发项目小组、开展研发方案制定、项目研发费



用预算及方案评审等工作，方案评审分别从市场定位、技术可行性、工艺标准化、成本控制及客户体验

等角度对项目方案提出改进完善建议，并形成方案评审报告。 

（2）样机设计、试制和评审 

研发项目小组根据评审报告完善研发方案，修正方案评审通过后即进入样机设计和试制阶段，完成

样机试制后即对其进行性能试验及技术指标检验，出具样机评审报告。根据评审报告对样机不断的测试

改进，使产品性能更加完善、更加符合设计目标。样机评审通过后需对改进后的相关技术文件进行归档，

保持技术开发资料的完整性和可塑性，也是建立通用技术标准资料库的基本素材。 

（3）小批量试产及批量上市 

样机评审通过后即进入新品小批量试产阶段，试产由研发部门和生产工厂共同完成，是新品首次正

式进入生产流水线的阶段，该阶段主要测试产品的稳定性、生产质量达标情况、生产工艺的便利性及发

现潜在隐患等，是产品批量上市前的重要控制环节。经过该阶段，各项指标达标后即可批量上市。 

2、采购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购电子元器件、金属加工件、电池及附件、包装材料、橡塑件、光学件等，

采购模式包括“预测定采”模式和“以销定采”模式。“预测定采”模式主要针对采购周期长、采购难

度大的原材料采购，如专用金属加工件、进口电子元器件等材料，营销中心依据上年度该型号产品实际

市场销售量进行安全库存的预测，当该类材料低于安全库存时下达预测采购订单；“以销定采”模式以

实际销售订单为依据，制定采购计划，保证原材料供应。采购物资送达后均需进行质检，检验合格即可

办理入库手续，完成采购流程。 

此外，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对供应商的选择过程及标准进行评估。公司每种原

材料选取多家供应商，其中新供应商对其人员、资质、年限、合作等情况进行评审，并选取其产品样品

交由品管部进行质量检验；对于现有供应商，公司从送货质量、交期、价格及配合度方面对其进行年度

考评。报告期内，公司与大部分供应商均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 

3、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模式可分为自主生产和外协生产。自主生产模式下，由公司直接根据生产需求

向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进行直接或者定制采购；外协生产模式下，公司会将一些非核心的工序委托外

协加工企业进行加工，主要有金属加工件加工、电路板焊接、喷漆等工序。 



公司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模式。生产中心根据营销中心提供的

销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并以生产任务单的形式下达至工厂执行，并全程跟踪生产任务单的执行情况。

工厂完成产品总装和调试后，按标准组织出厂检验，合格品入成品库，不合格品退回重新组织生产后再

提交。 

4、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模式分为 ODM 模式、OEM 模式、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公司设置营销中心负

责产品的销售，其中境内市场以经销模式为主，海外市场以 ODM 模式为主。 

（1）ODM 模式 

客户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制定产品的规格和要求，委托公司进行研发、设计和生产，公司通过结合自

身的技术实力和客户的不同需求组织生产，最后根据客户需求喷涂其指定的商标图案，检验合格后交付

至客户。 

（2）经销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市场覆盖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大部分市级销售网络，产品涉及建筑激

光定位、工程激光智能定位等多个系列。由于销售范围较广且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因此针对国内市场，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模式以保障各区域的产品供应。通常情况下，经销商通过展会、公司官网、新品发布

会等多种渠道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公司产品交付经销商后，由经销商负责对产品质量进行验收，除非

公司过错造成合同无法执行，否则不予退款退货。因此，发行人的经销模式属于买断式销售。 

除 ODM 和经销模式之外，公司销售还存在少量 OEM 和直销模式。OEM 模式即根据客户提供的设

计方案图纸，同时结合外壳、机芯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为其提供定制化产品。直销模式通常以公司官方

网站、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线上平台等渠道进行推广，直接销售至终端客户。 

5、公司采用目前经营模式的原因、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及未来变化趋势 

公司目前采用的经营模式是在结合所处行业特点、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情况、行业技术变化及生产方

式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确定。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经验及科学的管理方式，形成了现有的采购、生

产、销售及研发模式，符合自身发展需要及行业特点。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及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

因素保持稳定，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公司主营业务、主要经营模式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演变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激光测量和智能定位仪器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凭借不断提

升的研发创新能力以及二十多年来深厚的品牌优势，立足于建筑激光定位、工程激光智能定位以及激光

测量与传感市场，助力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测量、找平、放样等环节。同时，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持续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新产品、探索新领域，不断提升自身的市

场地位。 

经过二十多年的深耕，公司产品线已由最初的激光水平尺、激光测距仪、激光标线仪、激光扫平仪

逐步扩展至激光探测器、工程机械控制器、激光全站仪、激光超站仪、数字激光探测器、智能激光摊铺

机、智能激光平地机等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产品。公司研制的多类产品为国内第一代自主创新产

品，成功实现了我国在激光测量和定位仪器领域的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增减比例% 2023年末 

资产总计 449,242,667.67 420,304,486.46 6.89% 443,584,92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51,622,335.78 347,271,511.40 1.25% 356,843,01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3.68 4.38 -15.98% 6.2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78% 17.34% - 19.43% 

资产负债率%（合并） 21.68% 17.38% - 19.55% 

  2025 年 2024年 增减比例% 2023年 

营业收入 194,251,280.77 154,759,612.94 25.52% 241,444,35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737,779.36 -8,518,149.46 155.62% 26,845,32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874,309.52 -10,279,459.84 137.69% 22,588,532.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85,555.29 6,455,092.62 -22.77% 4,101,16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1.36% -2.38% 

- 

1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1.11% -2.87% 

- 
10.05%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9 155.56% 0.47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7,318,047 34.34% 23,771,523 51,089,570 53.5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 11,550,000 11,550,000 12.10% 

      董事、高管 0 - 1,455,000 1,455,000 1.52% 

      核心员工 0 - 0 0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2,223,620 65.66% -7,863,190 44,360,430 46.4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8,500,000 48.40% -3,850,000 34,650,000 36.30% 

      董事、高管 7,350,000 9.24% -2,985,000 4,365,000 4.57% 

      核心员工 0 - 0 0 - 

     总股本 79,541,667 - 15,908,333 95,4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74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陆 建

红 

境内自

然人 
19,825,000 3,965,000 23,790,000 24.9240% 17,842,500 5,947,500 

2 张 敏

俐 

境内自

然人 
18,675,000 3,735,000 22,410,000 23.4783% 16,807,500 5,602,500 

3 常 州

市 莱

赛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5,000,000 1,000,000 6,000,000 6.2860% 2,345,430 3,654,570 

4 
朱明 

境内自

然人 
2,600,000 520,000 3,120,000 3.2687% 2,340,000 780,000 

5 徐 奕

飞 

境内自

然人 
2,500,000 500,000 3,000,000 3.1430% 3,000,000 0 



6 孙 小

兰 

境内自

然人 
2,250,000 450,000 2,700,000 2.8287% 2,025,000 675,000 

7 金 中

义 

境内自

然人 
1,582,014 274,291 1,856,305 1.9448% 0 1,856,305 

8 壮 卫

峰 

境内自

然人 
690,000 138,000 828,000 0.8675% 0 828,000 

9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客 户

信 用

交 易

担 保

证 

券 账

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8,512 371,948 530,460 0.5557% 0 530,460 

10 凌娟 

 

境内自

然人 
87,733 414,008 501,741 0.5257% 0 501,741 

合计 - 53,368,259 11,368,247 64,736,506 67.82% 44,360,430 20,376,076 

股东陆建红、张敏俐为一致行动人。 

股东陆建红是股东常州市莱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合伙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 陆建红 5,947,500 

2 张敏俐 5,602,500 

3 常州市莱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54,570 

4 金中义 1,856,305 

5 壮卫峰 828,000 

6 朱明 780,000 

7 孙小兰 675,000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530,460 

9 凌娟 501,741 

1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国泰君安君享 400,872 



北交所莱赛激光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股东陆建红、张敏俐为一致行动人；股东陆建红是股东常州市莱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

行合伙人。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陆建红、张敏俐，陆建红与张敏俐是一致行动人，陆建红、

张敏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占比48.4023%，此外，陆建红持有莱赛合伙21.2570%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通过莱赛合伙可间接控制发行人6.2860%的股份。陆建红、张敏俐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

计控制公司54.6883%股份。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9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类

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货币资金 流动资产 其他（保证

金） 

15,362,846.28 3.42%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总计 - - 15,362,846.28 3.42%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货币资金中保证金主要用于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对公司无重

大影响。 

 

 


